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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稽章與廣東監牧區的成立

韋 羽*

* 韋羽，廣東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本文是清末至民國時期天主教在廣東傳播發展史研究的開篇，在梳理利用中外文資料的基

礎上，圍繞首任主教明稽章 (Philippe François Zéphirin Guillemin) 的活動，分為廣東監牧區成立

始末、石室教堂的建立、19世紀後半葉天主教在廣東傳播情況等三部分論述，嘗試勾勒該時

期天主教在廣東的大致輪廓。

(1848-1975)

1848年為發展教務，羅馬教廷將廣東、廣西

教務從澳門教區劃出，交由巴黎外方傳教會與澳

門主教共同監管。至1858年粵桂宗座監牧區才正

式從澳門教區劃出，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明稽章 

(Philippe François Zéphirin Guillemin) 被任命為粵

桂監牧區首任宗座監牧。1875年，羅馬教廷再次

把粵桂監牧區分為廣東、廣西兩個監牧區，明稽

章仍任廣東監牧區監牧，他對廣東監牧區的成立

以及隨後天主教在廣東的傳播作出了開拓性的貢

獻。毋庸置疑，在19世紀末中國門戶被迫開放的

背景下，這種開拓性勢必要與堅船利炮、外交條

約、談判恫嚇等交織在一起而呈現其複雜性。本

文擬在爬梳中外文資料的基礎上對此進行論述，

以對19世紀後半葉天主教在廣東的傳播情況作一

管窺。

廣東監牧區成立始末

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廣西傳教史》作者

陸南 (Adrien Launay) 直接指出“廣西傳教事業的

衰落毫無疑問主要是因為澳門主教的忽略和漫不

經心造成的”
(1)
。不可否認，陸南的批評具有針對

性，但的確證實了澳門教區對兩廣教務祇是名義

上具有管轄權，而未能開展實質性的傳教事業。

相對地，自巴黎外方傳教會於1737年
 (2) 
和1762年

 (3) 

分別獲得四川和貴州的傳教管轄權後，即使在傳

教環境惡劣的情況下，教務工作仍然取得進步，

突出表現在信眾人數的增加、保證平信徒宗教生

活的穩定和持續、國籍神父的培養、修道院的建

設等方面。
(4) 
因此，儘管陸南清楚地知道，禁教

時期傳教不易，仍然會認為澳門主教有所失職。

實質上，這種針對性本質上在於澳門主教所代表

的葡萄牙保教權。陸南認為，很長時期以來，由

於王權的式微，葡萄牙方面並未在人力和財力上

對澳門教區予以足夠的、常規性的支持。
(5) 
這也

即是說，葡萄牙享受保教權利，卻未盡義務。

更為重要的是，羅馬教廷對兩廣地區的教務

亦非常關注。以廣東為例，天主教傳入之初，廣

東憑藉地緣優勢，一時成為全國天主教事業的重

要地區和孔道。至雍正時期，雖因禁教驅逐西洋

傳教士，使其集中於廣州以致傳教事業意外獲得

較大發展。單單廣州一地，至1732年，已擁有耶

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巴黎外方傳教會以

及教廷傳信部所屬男女教堂十六所，教徒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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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初的結果與李播的期望相差甚

遠。1848年5月1日，教廷傳信部作出了安排，

即廣東和廣西繼續在澳門教區轄下，巴黎外方傳

教會派遣到該地區的傳教士將接受澳門主教馬熱

羅 (Mgr de Matta)
 (10) 
和特別監察員李播的雙重

監管。
(11) 
面對這樣的結果，巴黎外方傳教會祇好

接受。陸南將之歸結為羅馬在處理與葡萄牙關係

問題上的謹慎，教宗不願與葡萄牙起正面衝突，

以及澳門馬熱羅主教的強硬拒絕態度。
(12) 
隨後

巴黎外方傳教會於1848年派出明稽章 (Philippe 

François Zéphirin Guillemin) 
(13)
、1849年派出迪

我·馬儀霏 (Jacques Auguste Mailfait) 
(14)
、周

神父 (Charles Pierre Amat) 
(15)
、南神父 (Julien-

Jean-Baptiste Lalanne) 
(16)
、馬神父 (Protais Gervais 

Marisien) 
(17)
、彭神父 (André Bernon) 

(18)
 等人前

往新教區。
(19)
 這批以明稽章為代表的法國年輕會

士成為日後兩廣傳教區的中堅力量，而明稽章更

是成為廣東監牧區的首任主教。

作為由羅馬教廷任命的宗座代牧所領導的、並

直接由教廷傳信部管轄的傳教團體，巴黎外方傳教

會不得不服從於羅馬的命令，但不可忽視的是其

本身仍然不能避免“修會本位主義”
(20)
 的影響。

一般情況下，大多數傳教士能夠意識到“傳教士

首先是為教會服務，而不是為修會服務”，但是

在具體傳教實踐中，很難從意識上將此二者的區

別和界限加以釐清，往往出現修會目標和教會目

標相對立的情況。傳教區的傳教士們更為顧及本

修會在傳教區的利益。
(21) 
那麼同樣地，巴黎外

方傳教會的目標就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務必完全

獲取兩廣地區傳教管轄權，而非與澳門主教共同

監管。因為作為後來者的巴黎外方傳教會，一開

始就嚐到了共同監管兩廣傳教管轄權的苦果。陸

南書中記載，肇慶一位聽命於馬熱羅的林姓國籍

神父，對前往廣西傳教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羅啟楨 

(Charles-René-Alexis Renou) 神父
 (22) 
極度排斥，

擔心其將之取代，因此不願為之提供落腳點並不

顧情面地要將羅神父驅趕回廣州。這種做法使得

後者處於極大的危險中。最後由李播向澳門馬熱

李播 (Napoléon Libois, 1805-1872)。圖片來自巴黎外

方傳教會亞洲網 http://www.mepasie.org/rubriques/haut/

pays-de-mission/la-chine/?searchterm=Guillemin

餘人。
(6) 
但雍正十年 (1732) 教案爆發後，三十

名在廣州教士被驅逐，廣東教務從此在非常長的

一段時期裡一蹶不振。為此，鑒於巴黎外方傳教

會在四川、貴州和雲南以及安南地區傳教事業的

突出表現，至19世紀中期教廷傳信部敦促巴黎外

方傳教會是否願意接受兩廣教務。
(7)

對於教廷傳信部的建議，巴黎外方傳教會

表示接受，但首先讓時任駐香港司庫的李播 

(Napoléon Libois) 主教
 (8) 
 提供可行性報告。李

播於1848年2月27日予以回覆，認為廣東、廣西

兩省將會對巴黎外方傳教會在安南以及中國西南

地區的傳教事業起着最大作用的幫助，直接的表

現即為雲貴川三省的神父可以前往兩廣傳教，而

當安南發生教案時，神父們則可以回到與廣西接

壤的地方避難。

他甚至還憧憬着分別能成立廣東、廣西和香

港三個監牧區，而剛成為英國殖民地不久的香港

可以給巴黎外方傳教會在中國和印度支那的傳教

事業提供非常珍貴的援助。
(9) 
這與巴黎外方傳教

會在亞洲的傳教勢力分佈基本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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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主教投訴後，羅神父才能得以繼續趕路。
(23) 
這

說明，馬熱羅對共同監管亦非常不滿，他甚至發

佈了一道主教訓令，以開除教籍的處分來禁止教

徒接待不是由他派遣的傳教士。
(24) 
傳教士之間的

鬥爭亦引發中國教徒的混亂。明稽章在給庇護九

世的信中說：“一些教徒在這些管轄權的矛盾衝

突中，不知道誰的話可信，感到無所適從，完全

喪失了信心，以致最後全部改宗了。”
(25)

巴黎外方傳教會希望盡快結束這種混亂的局

面。1856年明稽章離開廣東返回歐洲。此行的目

的之一是希望能夠說服教宗將廣東和廣西脫離澳

門教區的管轄。
(26) 

1857年1月25日，明稽章在教

宗庇護九世 (Pie IX) 的私人房間裡，接受了教宗

親自為其祝聖的榮耀。
(27)
 然而，葡萄牙的影響

猶在。1859年樞機主教 di Pietro 與葡萄牙就宗教

事務達成的協定中，第四、第五、第六款涉及廣

東廣西教務，協議祇同意廣西脫離澳門主教的管

轄，且暫時不考慮香港的歸屬問題。不過，教宗

考慮到以上條款會妨礙未來廣東教務的發展而未

同意簽署該協議。
(28) 
在此情況下，巴黎外方傳教

會的長上和明稽章都在羅馬進行了積極的活動。

明稽章表現出了他非凡的外交才能。
(29) 
其獲得的

成績則是，1858年9月17日，教宗庇護九世(Pie IX)

頒佈通諭，明確“廣東、廣西和海南不再僅僅是一

個主教區，它的關懷全權委託給明稽章主教，排除

其他所有人”。
(30) 
這樣的結果對於巴黎外方傳教會

來說已經是一個勝利。德科隆貝對此評論道：“明

稽章已經在那裡(兩廣教區)站住腳，以便建立傳教

事業。這裡不祇是一片荒蕪的土地，也是另一個擁

有者(澳門)的舊遺產，明稽章主教以教宗的名義巧

妙地並光榮地搶走了這片土地。”
(31)

顯然，教宗頒佈這樣的通諭是受到國際局勢

和歐洲政治版圖變化的影響。1849年加里波的

發起第一次統一意大利運動，教宗在法國、奧地

利、西班牙援救下，才擊敗意大利統一運動，使

教宗國得以保留。至1860年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

再次興起，教宗國再度陷入困境。羅馬城靠着法

國軍隊的保護才未被佔領。
(32) 
法國成為教廷所能

倚靠的重要力量。同時，19世紀60年代遠東國際

形勢亦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鴉片戰爭後中國的

門戶被迫向西方列強開放，一方面，羅馬教廷趁

機將在華傳教事業進行全面改革，直接掌控日益

頻繁的遠東傳教活動，需要新的力量來削弱葡萄

牙保教權 
(33)
；另一方面，當時的法國處於拿破崙

三世 (Napoléon III) 統治的第二帝國時期，在海外

殖民擴張方面，第二帝國不乏得意之處。中國成

為其在亞洲侵略的重要目標。通過1858年的〈中

法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中法北京條約〉，法國

獲得了在中國內地傳教和經商的特權。
(34)  
臺灣首

位樞機主教單國璽曾就法國保教權有所評述：“國

家有其發展目標及尋求的利益，與宗教不盡相同；

保護傳教的責任是由世俗的政府承擔，不論是教廷

主動或國家爭取，短期來看，或許在某個時空環境

中有其合理性，但宗教信仰與國家利益的衝突一定

難免發生。當時法國將保教權視為其在中國發展利

權的一項工具，因此當他們在保護傳教時，考慮的

就不僅僅是保護傳教而已。”
(35)  
因此，隨着法國入

明稽章 (Philippe François Zéphirin Guillemin, 1814-

1886)。圖片來自 Eudore de Colombay, Le Premier 

Évêque de Canton, Pékin,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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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中國活動的深入，其對教會的保護力度和為教會

在中國爭取利益的能力也越來越突出。反過來，法

國獲取在華保教權亦可以為其以最小的代價攫取在

華最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是法國在華擴張殖民

勢力的法寶”
(36) 
。這也是明稽章成為廣東監牧區主

教後攫取宗教利益的倚仗。

1856年西林教案發生後，馬賴神父被處死促

使巴黎外方傳教會決定將廣西從兩廣教區獨立出

來。此事同時由 Faurie 主教和明稽章在1867年

7月6日分別提出。
(37) 
同年10月，巴黎外方傳教

會總部回覆明稽章，同意這項做法。不過來自梵

蒂岡的教諭直到1875年才到達。
(38) 

Jolly主教
 (39)
 

成為首任廣西監牧區監牧。
(40) 

1876年明稽章提

出海南及其附屬島嶼脫離澳門教區獲得羅馬的批

准。
(41) 

1858年教宗庇護九世關於成立廣東監牧區

的通逾可以說是歷時十幾年磋商的結果，這個過

程也是葡萄牙保教權的式微和法國保教權興起的

過程。法國保教權的上昇，不僅成為法國在華利

益的“效益倍增器”，而且但凡牽涉天主教會的

精神及物質利益，皆可因為法國的武力後盾而獲

得保障。
(42) 
典型例子即為明稽章在成為廣東教區

監牧後所造石室教堂。

石室教堂
 (43) 
的建立

1856年至1858年明稽章回歐洲期間，曾面見拿

破崙三世，提出以在廣州修建教堂來擴大法國在廣

東的影響，不能落後於英國人和美國人。“因為在

廣州沒有法國的貿易，法國在那裡祇以他的天主

教士而聞名。如果陛下願意在那裡建造一座刻下

法國名字的很好的教堂，成為使人們想起法國和

它遠征中國的紀念物，那麼這個計劃的實施可能

是更好地實現陛下遠見的一個做法。”
(44) 
明稽章

將傳教與法國在華利益及影響力聯繫起來，從而

引起拿破崙三世的憂慮，幾天後就向明稽章許諾

會首先給他一筆30萬法郎用以建造教堂。
(45) 
明稽

章獲得拿破崙三世的授命，返回廣州後全力進行

教堂的選地及整個計劃。

最初明稽章向廣州地方官員提出，要其對一

個半世紀以前被充公的教堂屋宇進行補償。明稽

章敢提出如此要求，緣於當時清朝跟法國簽訂的

一系列條約中給予天主教在中國傳行的種種特權

條款。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法黃埔條

約〉、〈中法天津條約〉、〈中法北京條約〉中

關於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條款協定的演變情況(見下

表)，比較清晰地看出明稽章的倚仗之處。

明稽章聲稱1732年西方傳教士被驅逐離開廣

州時，被官府沒收了七座教堂和兩處居所。
(49)
 

其所言並非妄語，有資料記載廣州在康熙三十

八年 (1699) 時有教堂七座 
(50)
，然而根據檔案

顯示，“巴黎外方傳教會在中國各地買地建堂

單”祇記載有該會在南海、番禺、增城和順德

等地建有教堂 
(51)
，並無廣州城內教堂的記錄，

而且又因禁教緣故，“所遺下之約契大半交與本

家本會卜神父，於雍正十一年帶至暹羅主教大堂

留存永記”
(52)
。因此，當廣州地方官員向明稽章

要求其提供相關地契時，他是不可能拿出來以資

證明的。在這種情形下，明稽章機巧地利用法國

軍隊的威嚇，強取兩廣總督葉名琛的官邸作為教

堂地基所在。
(53) 
這一點給當時參與威嚇的庫旺·

德斯瓦布以及拿破崙三世的特使葛羅都留下深刻

印象。
(54) 
根據德科隆貝 (Eudore de Colombay) 

的記載，明稽章認為“如果不使用武力，將一事

無成”，他同時向法國在華駐軍勢力尋求支持，

遭到駐廣州海面的法國艦隊和水師總兵阿伯維

爾 (d’Aboville) 的拒絕後，轉而於1860年赴上

海向法國公使布林布隆尋幫助，布林布隆為此致

信法國遠征軍海軍上將夏內爾 (Charner)，請求

其為在廣州建造教堂一事盡力，為此，夏內爾致

函給廣州的法國軍官，建議在此事上給予主教協

助。
(55) 
在明稽章努力尋求武力解決教堂用地問

題的同時，北京被英法聯軍攻陷的消息傳到了廣

州。或許是這樣的噩耗給予當時持強硬態度的兩

廣總督勞崇光
 (56) 
以沉重打擊。總之，明稽章達

成了他的願望，獲得前總督葉名琛的舊官邸作為

建堂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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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選地過程充份反映了明稽章善於利用法國

在華勢力為其服務的一面。誠然，“傳教士海外傳

教，必須仰賴具規模之政治及經濟勢力支持，否則

徒具宗教熱誠，不能盼望取得實際成果。不憑藉政

治勢力，宗教活動之展開其實相當有限，即如佛教

於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自西域傳入，鳩摩羅什亦先

後依靠石勒及苻堅等人”
(57)
。

 
顯然，明稽章對此

深有體會。在獲得教堂用地之後，他流露出的得意

心態也說明了這一點：“我們在中國北方的成功

已經幸運地制定了一個條款，而且這個不再推遲

建造的教堂，不久將以一種光榮的方式見證法國

皇帝的政府堅定地將海外宗教利益置於法國的傳

統保護下。從這點上說，我們傳教士在廣州的建

築對所有外國人有利，因為它維護了到此時為止

總是遭到拒絕的外國人在廣州城內自由通行的權

利。”
(58) 
從這一過程我們亦可以看出，明稽章是 

“自覺而熱情地站在殖民主義一邊”， 而以明稽章

為代表的這一時期來華的傳教士“除了普世主義、

改變異端信仰的持久偏執之外，其舉動顯然與其接

受了自黑格爾以來在西方佔統治地位的種族主義和

西方文明中心論等社會思潮有關”
(59)
。

《廣州石室始末記》中記載法國方面兩度更改

租地合約才最後確定石室教堂
 (60) 
的範圍。第一次

變更合約，“東至白米巷住戶後牆為界，對面傳

教，要徹牆，中間留六尺寬，作巷一條。”
(61) 
很

明顯，因傳教要“徹牆” “作巷”隔離周邊居

民，完全可以在其租地內自行解決，無須變更合

約。第二次變更合約則完全因為要增租地面。
(62) 

不僅如此，明稽章的強勢態度還表現在獲取法國

政府的經費支持和迫使兩廣總督為教堂的建築材

料的開採運輸提供便利等方面。
(63) 
然而天未遂人

願，明稽章並未能親眼看到他費盡心力建造的教

堂落成。1879年9月，他被召回羅馬，未能如願

返回中國。1888年，石室教堂在他的繼任主教邵

斯 (Augustin Chausse, 1838-1900) 主持下落成，

而明稽章於1886年已離世。
(64) 
據記載，日後圍

繞着教堂周圍產業，仍然有許多爭議和糾紛。
(65)   

雖然明稽章在政治傳教思想下建造了保存至今聞

名於世的石室教堂，但不可否認，依托於這座

宏偉壯觀的教堂，天主教在廣東的影響力日益擴

大。1879年明稽章在給巴黎外方傳教會總部的報

告中寫道：“自從1848年我們進入廣東傳教區以

來已經三十餘年，當時祇有兩千名教友，而現在

這個數字已經接近兩萬兩千名。僅去年就有一千

零五十二名成年人受洗。”  “我們剛到達時，勉

強擁有三至四座禮拜堂，而今時今日我們已經有超

過一百座的禮拜堂，都屬於教區管轄，作為教友們

聚會之用。”
(66)
 

〈中法黃埔條約〉 〈中法天津條約〉 〈中法北京條約〉

1844年10月簽訂，即〈五口貿

易章程〉。條約中第二十二款規

定：“凡佛蘭西人按照第二款至

五口地方居住，無論人數多寡，

聽其租賃房屋及行棧貯貨，或租

地自行建屋、建行。佛蘭西人亦

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

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地方

官會同領事官，酌議定佛蘭西人

宜居住、宜建造之地。(⋯⋯) 倘

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

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

懲。”
(46)

1858年6月簽訂。關於天主教的

條款又增加了如下內容:“第十

三款 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

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

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

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

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

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

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

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

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

免。”
(47)

1860年10月簽訂。條約中第六款

規定:“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

十五日上諭，即曉示天下黎民，

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會

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

拿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

害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

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

件應賠還，交法國駐紮京師之欽

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並

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

建造自便。”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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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室教堂正面(石室教堂供圖)

14-RCC86-3.indd   175 26/11/13   12:48 PM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石室教堂外觀(石室教堂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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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後半葉天主教在廣東的傳播情況

天主教入華之初，廣東憑藉地緣優勢，擁有肇

慶、韶州、南雄等據點，成為當時全國天主教事業

的重鎮。然而，隨着傳教重心北移江南、京師，廣

東傳教地位沉降。此外南京教案等反教事件頻發，及

至明末廣東教務早已是“明日黃花”。
(67) 
 有論者曾

指出廣東“聖教之傳入最早，而反不進展”
(68) 
。

入清以後，天主教務在廣東得以復興。1664年楊

光先反教案發，廣東教務再次受挫。據曆獄期間

拘押在廣州的西班牙多明我會士閔明我記述，廣

東境內“除了離廣州四里格的叫做佛山 (Foxan) 

的大村莊外，其他村落連一個基督徒都沒有，佛

山祇有一所我去過一次的教會房屋”
(69)
。曆獄平

反後，宗教環境日漸寬鬆，天主教在廣東再次獲

得復興。首先，早期耶穌會、方濟各會、奧斯定

會等修會繼續努力增進教務，後來者巴黎外方傳

教會、教廷傳信部傳教士1680年代亦紛紛進入

境內。多傳教團體並存，廣東教務發展迅速。以

方濟各會為例，在傳教團會長文都辣的努力下，

在廣州建立第一座教堂，並輻射至省內東莞、潮

州、惠州、順德等地，廣東一時間成為方濟各會

進入中國的大本營。其次，天主教堂數量增多，

到1720年廣東境內教堂已發展至二十七座。
(70) 
再

者，由於毗鄰遠東傳教基地澳門，廣東教友認同

感有所增強。據康熙年間入華法國耶穌會士李明 

(Louis Le Comte) 稱：“各個地方基督徒們的熱

情並不都是一樣的，廣東的信徒受到很多周圍葡

萄牙人的影響。”“基督教在南京，尤其在上海

周邊地區是穩固的。但是在廣東、北直隸、陝西

和山西宗教信仰更為熱烈。”
(71) 
乾隆年間兩廣

總督舒常也認為廣東教友信仰堅定，大概因為與

西洋人接觸機會較他處為多，“廣東省城南門外

向有十三行，西洋夷人居住，澳門內亦有西洋夷

人四百二十餘戶居住。”
(72)
“福音傳播者把他們

的講授教理者派到了那裡，後者自行傳播聖教，

於是，有意的種子進入了純樸的心靈，上帝的田

園漸漸得到了耕耘和拓展。他們從教育一個村子

裡的幾個村民入手，讓其接受洗禮，受洗者又會

吸引親朋好友參加。當新入教的人數足以形成集

會時，就在當地建立小教堂。基督徒每逢禮拜日

和節慶日都會聚集於此。”
(73) 
廣東士人李可蕃

指出：“廣東民人多有潛入天主教者，緣粵省地

近外洋香山澳門，又為西洋人寄居，以致易為煽

惑。”
(74) 
雍正禁教之初，散居各省約五十名洋

教士被驅逐至廣州 
(75) 
，禁教形勢下廣東傳教事

業竟因此意外獲得較大發展。單單廣州一地，至

1732年，已擁有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

巴黎外方傳教會以及教廷傳信部所屬男女教堂十

六所，教徒一萬兩千餘人。
(76) 
而雍正十年 (1732) 

教案爆發後，三十名在廣州教士被驅逐，廣東教

務從此一蹶不振。直到19世紀中期才再次引起教

廷傳信部的關注，隨後才有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一

系列活動，進而爭取到廣東監牧區的成立。

的確，因為監牧區的成立從而使得天主教在

廣東獲得了有組織的傳播，並獲得了實質性的發

展。
(77) 
不過，通過1878年和1879年的兩份傳教

士報告，我們仍然可以發現當時天主教在廣東傳播

的一些特點。1878年的報告中認為：“在廣東，仍

像中國其他省份，耶穌基督傳播的最主要障礙之

一仍然是來自官員們。在一些村莊發生信基督的

活動時，會立即為官府知曉。通常還會串通勾結

在暴亂中煽動。被壓迫者去尋求正義是徒勞的。

因為這些人是基督徒，他們是在法律之外的。他

們的申訴大多數時候是沒有結果的，甚至有時候

他們的遭遇還會惡化。”
(78) 
中文檔案顯示，當

時官吏士紳所參與的教案頻發。有學者根據《教

務教案檔》和《中國教案史》統計，在1844年到

1860年發生的二十二起典型教案中，官吏公開參

與的有十五起，士紳公開參加的有一起。從1861

年到1900年發生的二百六十起教案中，官吏公開

參加的有三十四起，士紳公開參加的有一百二十

五起，合計從1844年到1900年發生的二百八十

二起典型教案中，有官紳參加的就達一百七十五

起，佔到62%。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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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從政治方面延伸至文化層面，均

可得出答案。自從鴉片戰爭後傳教士依恃不平等

條約中的寬容傳教條款以及本國政府的庇護，使

得傳教事業不斷深入與擴大，但不管如何，當時

的傳教活動不可避免地蒙上宗教征服的色彩。譬

如，在教堂的還堂、建堂方面，包括明稽章在內

的部分傳教士根據〈中法北京條約〉中准許教會

收回禁教時期被沒收的教堂、教產，並給予內地

購置土地、建立教堂的條約權利，在索還舊堂問

題上往往不顧實際情況，迫令歸還教堂舊址，甚

至多方貪求，從而引發糾紛和矛盾。
(80) 
報告中提

到基督徒是在法律之外，表明當時傳教士也干預

進教民的司法訴訟中。賴德烈指出：“有時候，

傳教士的某種姿態——一次拜訪或一張拜帖——

足以獲得一個有利於皈依者的判決，因為官員們

不希望自己與外國人糾纏，這些外國人能通過他

們的領事和公使以及通過 (朝廷的) 高級官員們

找這些(地方)官員的麻煩。如此看來，個人、家

庭甚至整個家族和村莊因希望反對某個夙敵方面

獲得支援而宣佈願意皈依入教會——這就不足為奇

了。”“事實上，我們似乎可以相當確定地說，

他們甚至為了獲得皈依者而在訴訟案件中曾經提

供過援助。”
(81) 
因此，由於傳教士的干預及其身

後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使教民被賦予了特殊的身

份與法律地位。“法律之外的基督徒”身份無疑

挑戰了官紳的權力 (司法、行政、教化、調節、

仲裁等)，衝擊其既得利益，自然會使其仇視傳

教士和教會。可以說，民教衝突頻發是該時期天

主教在廣東傳播的突出特徵。

明稽章 1 8 7 8年的傳教報告中還提到惠州

(Houi-tchéou)的一個教徒村落，“這個村子由十

年前七百名逃避內亂皈依天主教的客家人 (Hakka) 

聚居在此而形成。這些人因為對宗教的虔誠而成

為當地居民的榜樣。”另外《教務教案檔》亦記

載，同治五年(1866)“有法國傳教士文鐸德
 (82) 
赴

營聲稱，客匪中有奉教者千五餘人，都是安分，

請分別安置。”對於當時客家人皈依天主教的情

況，魏揚波教授曾撰文有所論述。
(83) 
因為在19

世紀60年代中期土客械鬥中的落敗，大量客家人

向傳教士承諾皈依天主教以獲取庇護。巴黎外方

傳教會的檔案記載1866年大約有五、六萬的連平 

(Yen-pin) 客家人向文神父 (Louis Jolly) 要求教

授他們天主教教理。
(84) 
當然，如果我們從深層次

的學理角度來探討客家人皈依天主教的現象，可

以認識到客家人在千百年不斷遷徙與移民的過程

中，其宗教信仰系統接受“新生”宗教更具有開

放性和多維性。
(85) 
不過，對於當時的明稽章主教

和法國傳教士們來說，在客家人群體中傳播天主

教相對來說較為穩定，其原因在於客家語系之間

的一致性要明顯高於廣州話 (Cantonese)和福佬

話 (Hoklo dialects)。
(86) 
這對於傳教士來說，在

客家人中傳教並不需要隨着傳教地點的轉換去學

習新的方言，因而傳教士可以有更多時間講授教

理和拜訪教徒。顯然，明稽章也意識到了這點，

並據此靈活調動傳教士。最初明稽章將廣東按照

地理位置劃分了四大傳教板塊，分別是廣州及其

周圍地區，東部地區包括潮州、嘉應、惠州、中

部地區包括肇慶、韶州以及南雄，西部則包括雷

州，高州和連州。
(87) 
但是在具體派遣傳教士時，

明稽章就會考慮到語言的因素。例如，以粵東的

陸豐為例，在靠近沿海的平原地區如葵潭，使用

的是福佬話，而山區則多講客家話，因此明稽章

就會根據需要調動熟悉不同方言的神父前往傳教

和教授教理。
(88) 
這樣的工作方式明顯能減輕傳教

士的負擔。

儘管明稽章為了推進天主教在廣東的傳播最

大限度地利用了法國國家力量，他不僅成立了廣

東監牧區，還建起代表“上帝和平”的石室大教

堂，然而瞬息萬變的政治環境和外交關係不啻於

一把雙刃劍，隨着中法戰爭 (1883-1885) 的爆

發，石室教堂成為廣州民眾攻擊的對象，針對

天主教的迫害亦源源不斷。不僅如此，進入20世

紀的頭二十年，法國國內政教關係長期緊張，其

政教分離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法國在華保教權。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基督新教的傳播也非常迅

猛，據統計1912年廣東省官員中基督徒已經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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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89) 
，新教的社會影響力可見一斑。不過，從

繼任主教邵斯的傳教報告來看，其在任期間信徒

人數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從1886年的28,425人

增加到1897年時的34,495人。
(90) 
不管怎樣，這樣

的數字表明在當時複雜混亂的歷史處境中，天主

教會在廣東的生存和發展仍然包含了很多值得我

們繼續研究的內容。

【感謝張中鵬博士對本文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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